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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全含：

悦
海
假
日
旅
行
社预订热线：0375-7554988 13733795313=微信同号

地址：光明路与湛南路交叉口西二十米路北 许可证号：L-HEN-04070

丹江大观苑平顶山回馈季

往返巴士 世界精英馆60元 大门票128元 世纪龙20元 景交30
元 公寓或别墅住宿 大型演艺篝火晚会 自助早餐 渠首景区等

丹江大观苑 中国渠首纯玩二日游
原价：398元/人特价：298元/人每期限制

仅限 5 月 23/30 日
两期，结束恢复原价

坝上草原 草原天路 七彩森
林 天鹅湖大型自驾四日游

出发日期：6月5日早上7点日报社门口
费用：360元（门票 3晚住宿 早餐 高级领队）

峰林峡 影视城二日游298元 送落地扇 重渡沟 鸡冠洞二日游398元

本报讯 据澎湃新闻报
道，近年来，由于监护人失责、
蓄意伤害等原因，全国各地未
成年人伤害案件时有发生。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近日，全
国政协委员黄西勤提交了一
份《关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对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
的提案。她表示，各地虐童案
的发生，既有社会兜底救助功
能缺失的问题，也有司法救济
缺乏有效性的问题，建议修订
《未成年人保护法》，细化现行
未成年人监护干预条款，建立
国家监护制度；对严重虐童者
加大刑事打击力度，避免以罚
代刑。

在这份提案中，除黄西勤
外，还有温思美、黄先耀等45
名全国政协委员参与联名。

虐童案时有发生，施
暴者多受行政处罚

黄西勤表示，近年来，随
着经济和法制的发展，我国在
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有了长足
进步，出台了包括《未成年人
保护法》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法
律法规，但类似监护人失责、
蓄意伤害未成年人身体的事
件在全国各地仍有发生。如

“南京女童饿死案”“贵州父母
虐童案”等。究其原因，既有
社会兜底救助功能缺失的问
题，也有司法救济缺乏有效性
的问题。

黄西勤指出，我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
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
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
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
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撤
销其监护人资格。但上述规
定缺乏具体执行配套措施，比
如撤销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后，
指定谁来做监护人？没有适
格的监护人怎么办？谁来做
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最终兜
底人？这些问题需要一系列
完整细致的法律配套制度来
支撑，并非地方立法或部门规
章可以涵盖。

此外，黄西勤在提案中还
提出现行法律对于困境未成
年人援助救济手段单一的问
题。她指出，监护人由于经济
困难，想摆脱监护责任而故意
伤害未成年人是虐童案频发
的主要原因之一。监护人受
教育程度低、心理不健康，把
未成年人作为泄愤对象，不履
行或无法履行监管义务，也可
能导致未成年人被消极保
护。然而，目前我国家庭救助
途径仍较传统，限于民政补助
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多以资
金或物资救济为主。

黄西勤表示，虽然现行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已明确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可
以入罪；《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六十条也规定，虐童情节恶劣
的属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
身权利，依法可以追究刑事责
任。但考虑施虐者多是被监
护人的父母，一方面基于传统

人情，另一方面顾虑追究刑事
责任后被监护人面临无人监
护的局面，执法机关在实际执
法时往往参照《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给予行
政处罚了事，无形中助长了犯
罪者的施虐行为。

建立国家监护制度，
对虐童者从严追责

基于以上原因，黄西勤建
议，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细化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干预
条款，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充
分考虑无适格监护人或监护
人严重失责的情况，既要明确
监护人被剥夺监护资格之后
的后续监护责任的具体承担
措施，更要确认政府部门在未
成年人监护方面的最后兜底
责任。

她指出，《儿童权利公约》
第九条第一款有类似国家监
护制度的规定，我国作为签约
国之一，落实国家监护制度既
是践行成员义务，更有利于我
国儿童的健康成长。

此外，黄西勤还建议，要
打造未成年人健康中心，作为
国家履行监护人职责的重要
阵地。她表示，我国目前的未
成年人保护中心基本上是在
各地救助站的基础上增设改
造的，功能多限于流浪儿童的
救助，只是临时帮扶，也不涉
及广大未流浪的困境未成年
人。建议在设立国家监护制
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全国各
地现有儿童活动中心教育科
普托管等完善的功能设施，打
造未成年人健康中心，对国家
监护的未成年人进行与同龄
人同步、同态的正常国民教
育。

黄西勤指出，目前世界上
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施了
监护有偿原则，他们认为监护
是一项有代价的职责，履行了
职责就应该获得报酬。此外，
还有一些国家实施了监护补
偿原则，在这些国家，法律规
定监护是无偿的，但鉴于监护
人付出监护劳动的艰辛及被
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由监护权
力机关决定给予监护人适当
的报酬。

黄西勤据此建议，我国
应在尊重事实前提下兼顾公
平 ，探 索 建 立 监 护 补 偿 制
度。她表示，目前我国经济
条件已明显改善，且面临老
龄化及少子化趋势，应将未
成年人生活费支出也纳入个
税抵扣范围，并在有条件地
区试点直接给予监护人补贴
制度，有效减轻监护人的经
济负担的同时，助力二孩政
策进一步落地。

最后，黄西勤在对虐童者
刑事打击方面也提出相关建
议称，应严格追究虐童情节恶
劣者的刑事责任，在完善临时
监护制度的前提下，严格执
法，对严重虐童者加大刑事打
击的力度，避免以罚代刑，从
根本上减少虐童现象的发
生。 （张申）

委员黄西勤：

对困境未成年人建立国家监护制度
从严追责虐童者

本报讯 据《南方都市报》报
道，2019年 12月，全国首例因“冷
冻卵子”引发的一般人格权纠纷
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有关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问
题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一问
题也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
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的
注意。今年两会，长期关注妇女
儿童权益的她提交了关于保障女
性平等生育权的建议。

现行规章已不符合社会
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规范》由原卫生部于2001年
制定、2003 年修订。其中规定，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
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
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在去年 12月的“全国首例冻
卵案”中，被告医院就主要是基于
这一规定，拒绝了原告女性的“冻
卵”要求。

在彭静看来，“冻卵”等辅助
生殖技术只能由已婚夫妇行使，
带来了不少问题。

首先是违背了男女平等的法
律原则。彭静说，我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明确

规定实行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人身权
利。然而，根据《人类精子库基本
标准和技术规范》，我国的男性无
论是否已婚均可基于“生殖保健”
或“需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生育”目
的申请保存精液。单身女性却不
能实施“冻卵”等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由此造成男女生育权的客观
不平等，形成了性别歧视。

此外，彭静认为，从现实情况
看，禁止单身妇女使用辅助生殖
技术，也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趋
势。

她表示，一方面，女性在经济
社会中地位不断提高，大部分职
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不能
在最佳年龄生育的女性日益增
多。如果剥夺她们使用辅助生殖
技术的权利，很可能使其丧失生
育机会。另一方面，一些具有生
育意愿的单身女性会冒险选择部
分不具备资质的“地下”机构，或
者到境外医疗机构开展辅助生殖
技术措施，变相加大了非法行医
风险。

可允许符合条件单身女
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

今年两会，彭静向大会提交
了《关于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

生育技术权利，切实保障女性平
等生育权的建议》。

她建议，第一，适时启动相关
法律制度修改。为改变现有法律
制度层级较低的问题，建议由全
国人大或者国务院牵头制定专门
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法》或
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条
例》，同时允许已婚夫妇和符合特
定技术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人工
辅助生殖技术，给予女性生育平
等的选择机会。

第二，完善生育权利保障适
用范围。修改现行《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规范》中仅“夫妇”有权进
行人工生殖的规定，将有关生殖
权益的《知情同意书》和《多胎妊
娠减胎术同意书》中的“不孕夫
妇”删除，改为“夫妇或非婚女
性”；将相关证明文件中的“不育
夫妇的身份证、结婚证”“婚姻证
明”删除，改为“夫妇或非婚女性
的身份证”。

第三，加强人类辅助生育技
术保障。为防止“冻卵”等人工辅
助生殖技术出现副作用或者其他
风险，建议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医
院及相关科研院所专家进行系统
研究，不断提升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有效防范技术风险。

（冯群星）

委员彭静：

适当放开辅助生殖限制
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本报讯 据《新京报》报道，电
影《少年的你》令不少观众对校园
霸凌感同身受。如何遏制校园霸
凌？全国人大代表李亚兰拟提交
《关于校园霸凌立法的建议》，建
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单独立
法，如《反校园霸凌法》或《惩治校
园霸凌法》。

“校园欺凌的施暴者及受害
者都是学生，无论是对受害者还
是对施暴者都会带来极其恶劣的
危害。”李亚兰代表表示，校园霸
凌对受害者的性格养成及日后生
活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也会助长
施暴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

此，校园霸凌问题不容忽视。但
校园欺凌事件通常会被学校及家
长以“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处
理，多数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
律责任，这与现有的法律规定缺
失有一定关系。

李亚兰代表认为，在治理校
园霸凌现象过程中，现有法律存
在概念模糊、责任年龄偏高、惩处
方式单一等问题。据此，李亚兰
代表建议，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
单独立法，如《反校园霸凌法》或
《惩治校园霸凌法》。

“首先，对校园霸凌行为作出
明确界定，尤其注意区分校园霸

凌与学生间嬉闹、青少年违法犯
罪行为的界限，为惩处校园霸凌
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其次，对责
任年龄作出重新划定，在刑事责
任年龄的基础上，校园霸凌专项
法律重点弥补对低龄霸凌行为的
惩戒，尤其是 14周岁以下校园霸
凌施暴者的惩治。最后，校园霸
凌专项法律法规应当根据校园霸
凌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明确由
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
处，还是由学校等教育机构进行
纪律惩戒，又或者由家长进行协
商处理，解决现有的惩处方式单
一的问题。”李亚兰表示。（王姝）

代表李亚兰：

建议对校园霸凌进行单独立法


